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恢復公眾持股量

茲提述LET Group Holdings Limited（「LET」）與Major Success Group Limited （「要約人」）
刊發日期為 2022年11月3日的聯合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LET要約截止、LET

要約之結果及LET之公眾持股量（「截止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
詞彙與截止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LET謹此提供有關恢復LET之公眾持股量的最新情況。

恢復公眾持股量

為令LET之公眾持股量恢復至上市規則第 8.08(1)(a)條所規定最低 25%的水平，於
本公告日期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已於市場上出售合共16,700,000股LET股份，
佔LET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數約0.25%（「出售事項」）。緊隨出售事項完成
後，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於LET的持股量已由 5,017,604,857股LET股份減至
5,000,904,857股LET股份，即由佔LET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數約75.25%減至
佔約75.00%。

因此，於出售事項完成後，1,667,067,889股LET股份（佔LET已發行股本總數約
25.00%）乃由公眾人士持有，而LET之公眾持股量已恢復至上市規則第8.08(1)(a)

條所規定的最低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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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表載列LET於緊接出售事項完成前及完成後的股權架構：

LET之股權架構

緊接出售事項前 緊隨出售事項後

LET股份數目 % LET股份數目 %

要約人及其一致行動人士

要約人（附註1） 5,009,394,857 75.13% 4,999,694,857 74.98%

盧先生（附註2） 7,000,000 0.10% – 0.00%

歐中安先生（附註3） 400,000 0.01% 400,000 0.01%

施文龍先生（附註4） 810,000 0.01% 810,000 0.01%    

5,017,604,857 75.25% 5,000,904,857 75.00%

公眾股東 1,650,367,889 24.75% 1,667,067,889 25.00%    

6,667,972,746 100% 6,667,972,746 100%    

附註：

1. 要約人的全部已發行股本由盧先生擁有。

2. 於出售事項前，要約人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盧先生自身及透過其全資擁有的實體持有7,000,000

股LET股份。

3. LET執行董事歐中安先生於400,000股LET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4. LET執行董事施文龍先生於810,000股LET股份中擁有權益。

承董事會命
LET Group Holdings Limited

公司秘書
趙敬仁

香港，2022年11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LET執行董事為盧衍溢先生（主席）、歐中安先生及施文龍先生；
以及LET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杜健存先生、胡錦勳博士及盧衛東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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